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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郭山林教育基金會 

獎助學金與急困慰問金實施辦法     
壹：宗旨 

      財團法人郭山林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就讀學生，不因家庭清寒或遭逢變故

而失學，能在本會獎助學金協助下完成教育、努力向上，成為國家、社會有用之才，特訂

定本辦法。 

貳：獎助對象及金額 

一、 在校在學之家境清寒或突發急難變故或重症學生，均可申請。 

二、 經審查符合者，每名發放獎助學金新台幣參仟元。 

三、 獎助學金名額：每學年上下學期各 3名、共計 6名。 

參：申請條件 

一、 申請時應檢具之證明文件： 

（一） 申請書一份(如附表一)。 

（二） 在學成績證明。 

（三） (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急難變故而家境清寒之證明文件或重症而家境清寒之證明

文件。 

（四） 若無法提供前述(三)證明文件則請該生導師協助提出家庭訪視紀錄表(如附表

二)。 

二、 前述應檢具之證明文件，若有未齊全者，本會將視同無效件而以退件處理。經本會審

查合格之申請書及附件恕不退還，惟本會將尊重個人機密隱私予以嚴格保密。 

三、 申請表上各欄請詳實填寫，並請該生導師及學校承辦單位協助查核。 

四、 本獎助學金之申請，該學期凡已接受其他單位同性質獎助學金或獲得三項以上獎助學

金者(事後發生特殊情況者除外)不得再提出申請。 

肆、申請及截止時間 

一、 獎助學金每年辦理二次，於 2月底及 9月底接受申請。 

二、 如發現有特殊狀況或緊急事件之急困學生，請學校協助申請(如附表三)並請該生導師

協助提出家庭訪視紀錄表(如附表二)，本會經審核後將頒發急困慰問金。 

三、 申請資料請學校彙總後以郵寄或親送至本會聯絡處-宜蘭縣五結鄉二結村中正路 3段

21號辦理。 

（聯絡人:黃秀珍、電話：03-9650736#102、傳真：03-9650903）  

伍、頒發時間及頒發方式 

一、 獎助學金每年 3月底、10月底前發放完畢，急困慰問金則視申請狀況核實後發放。 

二、 頒發方式： 

本會得視受獎助學生或急困學生情形，由本會親送或委由學校發放本獎助學金或急困

慰問金。 

陸、申請獎助學金人數超過年度分配名額或預算時，由本會獎助學金審查委員依據申請者家庭

狀況及實際需要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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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郭山林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申請書(表一)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戶藉地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電話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年    班 家長或監護人  

申請事由：※審查單位要求本申請書須列印在同一頁上，如有分割列印成兩頁，則請自行調整
行距，否則不予受理。 

家庭成員狀況 

稱謂 姓名  健康狀況 就讀學校/就業情形 備註 

      

      

      

      

      

      

附件：（可重複勾選） 

１． 前一學期成績證明。 

２．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急難變故而家境清寒之證明文件 

 重症而家境清寒之證明文件  家庭訪視紀錄表。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承辦單位核章(學務/教務) 校長核章 

請查核學生附件資料及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情形 

     

請承辦單位(學務/教務)確認勾選：         
１、該生本學期已獲得同性質獎助學金   □是 □否 

２、該生本學期已獲得三項以上獎助學金 □是 □否 
此致 

財團法人郭山林教育基金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審查委員 執行長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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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郭山林教育基金會家庭訪視紀錄表(表二) 

                                時間：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電話  

地址  

談話原因 □獎助學金申請 □急困慰問金申請 □營養午餐補助申請 

談話對象 □學生  □父  □母  □其他          

談
話
內
容 

 

備註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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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郭山林教育基金會急困慰問金申請書(表三) 

學生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年  班 

家長資料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職業 聯絡電話 家長簽章 

    
 

    

住址  

家庭狀況 

（可重複勾選） 

 列冊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遭重大變故 

 原住民  其他： 

申請事由 ※審查單位要求本申請書須列印在同一頁上，如有分割列印成兩頁，則請自
行調整行距，否則不予受理。 

 

 

 

 

 

                                           

 

 

 

 

 

（填寫人：         ） 

證明文件 

（可重複勾選） 

 低收入戶證明  中低收入戶證明  導師家庭訪視紀錄表 

 

其他：  急難、重症醫療證明。 

 本人或家中成員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承辦單位核章(學務/教務)  

請查核學生證明文件 
校長核章 

  
 

  

此致 

財團法人郭山林教育基金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審查委員 執行長 

  

□符合     □不符合 

 


